
广东财经大学艺术硕士(艺术设计)专业学位
授予标准（135108）

一、培养目标和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1.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以“粤港澳大

湾区”为创新枢纽，“广东自贸区”为轴，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国际化发展战略，构建以设计创新为核心，校、政、研、企多维

赋能、高效协同的全产业链式教育生态体系，培养具有良好职业

道德、系统专业知识和高水平专业技能，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够胜任企业、院

校、政府等部门所需的艺术设计实践、管理、教学、策划和组织

等工作。

2.主要培养方向

（1）环境设计

本方向是研究自然、人工、社会三类环境关系的应用方向，

以优化人类生活和居住环境为主要宗旨。在此宗旨下以岭南传统

文化为基础的生态环境设计、城镇化改造等内容作为重点。

环境设计方向立足于财经类学科大背景，依托校级、省级

特色专业，以建设国家一流专业为目标，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会展商圈的区位优势进行教学、科研活动。依据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战略的城乡环境建设发展理论与实践创造，综合考虑生态与环



境、功能与成本、形式与语言、象征与符号、材料与构造、设施

与结构、地质与水土、绿化与植被、施工与管理等因素，强调系

统与融通的设计概念，控制与协调的工作方法，合理制定设计目

标并实现价值构想。

（2）工业设计

本方向是研究工业化、数字化生产方式下设计问题的专门

领域。其核心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人工制品及其环境的价值优化为

目标的研发设计。

工业设计方向立足于广东财经大学财经学科背景优势，追

溯适应于珠三角制造业的工业化产品与企业、市场量化的研发设

计体系，遵循“优化结构、突出重点、交叉渗透、适应社会”的

基本原则，强化实践教学，聚焦于行业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不断演

进，以产品的迭代助力行业企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以城市和产

业为服务对象，将设计作用于跨区域关联产业资源和创新要素的

配置与高效的协同，以平台化、国际化、多元化理念服务于全球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建构学、研、产一体化的创新教学模式。

（3）视觉传达设计

本方向是研究媒体融合、科技创新中的视觉传达设计问题

的应用方向。顺应市场的多元需求，在巩固和发展平面设计专业

教学基础上，延展出品牌设计、广告设计、信息设计等若干个研

究重点内容。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方向立足于财经类学科背景，强调管

理学、传播学、设计学学科应用领域交叉融合，服务于粤港澳大

湾区信息传播设计领域的创意提升计划；整合岭南地域文化资源，

强调创意内容开发与目标对象间的信息沟通、交互与体验，体现

艺术性、人文性和技术性的高度结合。以视觉信息的无界交流与

意义传达为目的，通过内容组织、叙述结构建立、符号提取，为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提供可视化信息传

达设计方案。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道德

应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良好的专业信念和心理素

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学风，遵守与本学科

相关的知识产权、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恪守学术道德、学术诚

信和学术规范，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2.专业素养

应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和学术自身的原则，熟悉学科领域

基础理论和发展趋势，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较

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一定的人文素养和国际视野。坚持理

论研究与设计实践相结合，艺术与科学结合，掌握有效的治学方

法，具备发现问题、分析同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创新创业

能力。

3.职业精神



具备从事艺术设计职业所要求的专业能力、素养及从业的

基本条件，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风范，对从事的工作尽职

尽责、尽心尽力、甘于奉献。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基础知识

应广泛学习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如哲学、社会学、

文学、艺术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具有一定的人文素

养和基本艺术理论素养，为专业学习与艺术设计实践奠定坚实的

知识体系和基础。

2.专业知识

应系统掌握所属专业方向及本领域相关专业方向的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的建构应以社会职业需求为导向，包括

国内外艺术设计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设计学的研究方法、

技术手段和评价标准；应具备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成

果，展开研究和设计实践性、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结构；

应具有较扎实的二维、三维及多维造型基础，了解中国传统构形

理念与方法，掌握现代艺术设计思维、创意与方法。不同各专业

方向研究生应根据专业特点有选择地学习相关交叉学科的专门

知识，如管理学、教育学、媒体与交互技术、材料学等，并能有

效运用到实践中。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应接受与职业发展相匹配的实践训练，完成不少于培养方

案规定的实践课程和学分要求（占总学分的 60%），专业实践训

练学习的具体计划由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共同拟定，对不同方向的

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系统、全面的实践训练，包括田野采风、文

化考察、市场调研、专业实习、社会活动等；实践训练的时间和

形式采用集中与分段、个人与集体、课堂与课外、校内与社会相

结合的方式，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开辟实践基地，联

合当前本领域社会、行业中富有经验者共同指导；研究生管理部

门和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要实行全过程的管理和质

量评价，在实践与理论的循环互动中使学生的知识、能力得到全

面提升。

五、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应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和研究方法，

了解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历史和发展动态，熟悉相关重要文

献和成果，有效利用各种途径和资源，掌握从事本专业方向研究

所需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实践与研究方法。

2.实践研究能力

应能够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和技能，具备将理论研究与实践

相结合，对本领域艺术设计、管理及教育等实践活动，进行学术

研究的能力；具备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运用学科交叉知识，以科



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能力；具备一定的文字撰写能力、语言表述能

力和外语能力。

3.专业实践能力

应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能够独立运用所学技能和理论

解决艺术设计实践、艺术设计管理及艺术设计教育中的问题；富

有团队意识，善于互动交流，能够协调、有效整合资源，组织、

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能够根据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及社会与行业需

求，不断提高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其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充沛

的精力，能胜任较高强度的艺术设计实践活动。

六、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在修学规定课程和获得规定学分的同时，必须完成专业能力

展示和学位论文答辩的毕业环节要求。专业能力展示和学位论文

答辩共同作为学生毕业水平的评价依据，专业能力展示体现学生

的专业技能水平，学位论文答辩体现学生对应用专业技能所表现

出的综合素质和理论表述能力。专业能力展示和学位论文答辩均

应公开进行，可以是专业能力展示达到合格水平再进行学位论文

答辩，也可同时进行。

1.专业能力展示基本要求

（1）总体要求

不同专业方向的艺术硕士生提交的应是独立原创的设计作

品或实践项目的过程总结，专业能力展示必须体现其学术含量及

创新特征、选题的意义价值、过程的技艺含量和成果的功效。



主旨的意义价值：应体现设计实践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以及

是否对本专业方向己知的认知体系和实践积累具有突破或创新

贡献。

过程的技艺含量：应展示其对艺术设计实践的理解和技术水

平，采用方法、材料和程序的合理性和技巧水平，以及对总体的

驾驭能力和细节的处理能力。

成果的实际功效：应凸显毕业设计的实际应用价值与功效，

不同的接受层面的反馈评价，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

（2）具体要求

符合选题内容，应提交一定数量（需明确数量）的原创艺术

设计作品，应体现出设计理念、过程和一定的工作量。或者符合

选题内容，提交一个完整的本研究方向的项目管理方案，应体现

出方案制定的理念和过程。需完成一定工作量或时长的实践过程

的专门展示。（研究性实践）

2.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应结合专业能力展示内容，可采用实践报告

的形式。根据所学理论知识、结合专业特点，针对学位论文内容

进行专业分析和理论阐述。学位论文也可是与设计实践、管理、

教育等设计应用领域相关的问题研究。

（2）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应符合

艺术硕士的培养目标，要求观点明确、概念清楚、过程清晰、层



次分明、文字简练。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本论、结论〕字数不

少于 0.5 万（不含图、表及附录）。

（3）学位论文须符合学术界共识的学术规范、标准及体例，

与国家标准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办法相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4）应独立完成论文选题，应参与论文选题、开题到完成

命题、论文答辩的全过程。如选题属合作研究项目，每位研究生

应有相对独立的论文命题并独立完成、独立答辩。

3.学位论文进度

第四学期确定论文选题，查阅资料，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开

题论证会；第五学期写出论文初稿，并向导师组就论文的进展情

况提出中期报告；第六学期论文定稿。未经导师审阅通过的论文，

不得提交答辩。

毕业考核委员会由相关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 3-5 人（其

中校外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一）组成，考核学位申请人毕业设计展

示和学位论文答辩是否达到合格水平。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培养

环节，中期考核合格，学位类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含 75

分），完成毕业设计、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学校

学位授予规定者，可获得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学位论文与学位授

予其他工作按学校《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细则》和《学位授予规定》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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